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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根據購回授權於市場上購回股份之意向

此乃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之自願性公告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其有意行使購回授權（定義見下文）

項下權力，在購回授權（定義見下文）有效及存續期間，根據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

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授予

董事的一般授權（「購回授權」），以現金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購

回本公司普通股（「股份」）（「建議股份購回」）。根據購回授權，本公司 可購回本公

司已發行股本最多10%。本公司隨後將會註銷已購回之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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